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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秘書長將本決議案之實施情形向大會第 l` L．品秘書長及北門機關對關係會員國及 Il1 請人

六屆會具報。 之請求儘量給予可能之協助；

一九＊0年十二月十五日， 八．復請秘書長再就各會員國向」1 「 I 冶領！學生

茅九四入次全惶會泯。 提供槳學金及訓練便利之實際利用情形，編製報伟｝；，

一五四O（十五）．會員國爲非自治
領土居民提供求學及訓練便利

大會，

業巳審查秘書長關於各會員國依一九五四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大會決議案八四五（九）向非自治領土居民

提供求學及訓練便利之報告書，11

欣悉各方對於大會決讖案八四五（九）邀請各會員

國向非自治領土居民提供求學及訓練便利一事，續有

囑應，

備悉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O年度申靖此項便利之

人數較上年增加四倍，可見非自治領七居民對於此項

便利之提供，日盆注意，

對於申請雖有上述增加，而各會員國所設置之獎

學金，大多數仍未經利用，表示惋惜，

又對若干已請得獎學金之學生未獲離開非自治領

土享用此項獎學金之便利，亦表惋惜，

一．閲悉秘書長關於各方依照大會決議案八四五

（九）提供求學及訓練便利情形之報告書；

二．重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大會決議案一

四七一（十四）；

三．再請關係管理會員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務

使非自治領土居民得以利用各會員國所提供之獎學金

及訓練便利，並對業已申請或請得獎學金或研究補助

金之人士，尤其在便利其辦理旅行手續方面，給予一切

協助；

四．請所有管理會員國未將各會員國提供之一切

求學及訓練便利在其所管非自治領土內宣傳週知者，

儘量廣爲宣傳；

五．促請各會員國增加所設獎學金名額；

六．請提供獎學金之會員國計及捉出所設獎學金

全部詳情之必要，並在可能範圍內計及供給此等學生

旅費之需要；

11 同上，文件 A/4473 and Add.1-3。

樹出大會第I·六屆會。

一九＊0年十二月十五日，

紮九臼入次全惶會或。

一五四一（十五）．會員國為確定是否負

有義務遞送憲章滄七丨·三條（辰）款規

定之情報所應遵循之原則

大會，

鑒於聯合國憲章第t＾一章所載目標，

念及一九五三年 1～一月二十七日大會決瞰案七四

二（八）所附因素表，

業已審查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I·二［］大會決議案

一四六七(t·四）奉派研究會員國爲確定是否it 有義務

遞送憲章第七 1·三條（辰）款規定之情報所應遵循）！lUl

並就硏究結果向大會第丨，五屆會具報之情報速送梠］題

六國特別委員會之報告書，12

一．對情報遞送問題六國特別委員會之T作表示

感謝；

二．核定該委員會報告書第五節 B部所載並經修

iE作爲本決議案附件之原則；

芝．決定此等原則應參照各案事實與情況予以適

用，以便確定會員國是否負有義務遞送憲章第七 I· ：：：：：

條（辰）款所規定之情報。

一九＊0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九四入次全惶會泯。

附件

青員國膚瑄定是否負有義務邋送瓚合國．憲章第七

十三伶（及）款規定之情棵所崽遘簣之原刑

原則全

按聯合國憲章起草人之意向，第 I·一章應適用於

當時認爲殖民地之領七。對於人民未臻充分自治程度

之此種領土，會員國負有義務遞送憲章第Lt＾三條

（辰）款所規定之情報。

12 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三十八，文件 A/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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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JIIJ -f.. 

第十一章含有非自治領上蓬勃｀不斷演進這趨向

｀｀充分自治程度＂之觀念。一俟某一領土及其人民達到

充分自治程度，依第七十三條（辰）款遞送情報之義務

卽隨之結束；但在此以前，此項義務繼續存在。

原則叁

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遞送情報係一項國際義

務，應遹當顧及國際法之遵守履行之。

原則肆

對於在地理k與管理國家相隔且在種族與／或文

化上復不相同之領上，顯有遞送情報之義務。

原刑伍

某一領土在地理渲種族或文化上顯然有別之事實

一經確定，然後其他因素得予考慮。此等其他因素，可

爲行政淫政治、法律d 經濟或歷史等因素。此等因素如

對母國與有關領土之關係發生影囑，使後者屈居從屬

地位，則卽係支持確有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遞送

情報義務之推定。

原 Wl 戌

－非自治領土可謂巳臻充分自治程度如：

(a) 成爲獨立自主國；

(b) 與一獨立國自由結合；或

(c) 與一獨立國合倂。

原則朵

(a) 自由結合應爲關係領土人民經由還知與民主

之程序所作自由與自願抉擇之結果。自由結合應尊重

領土及其人民之個性及文化特徵，並許可與一獨立國

結合之領土人民保留以民主方式表示意願及經由憲法

規定程序變更該領土地位之自由。

(b) 結合領土應有權依正當之憲法程序及人民自

由表示之意願決定其內部組織，不受外界干涉。此事

不阻止該領土根擡所協議之自由結合之條件從事邇當

或必要之諮商。

原則捐

與一獨立國合倂，應以前非自治領土人民與所倂

入之獨立國人民兩者間完全平等爲準則。兩領七人民

應享平等地位與公民權利．並在基本權利與自由上，亨

受平等之保障，不分晗域，毋有歧視；兩領上人民應在

政府各級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內，於代表權及實際參

加上，享有平等之權利與機會。

原則玫

合倂之實現應有下列情形：

(a) 合倂之領土應已達自治之前進階段，具有自

由之政治體制，其人民已有能力循週知與民主之程序

而爲負責之抉擇；

(b) 合倂應爲領土人民於充分明瞭其地位之學史

之情形下自由表示意願之結果，其意願之表達係釋11

公正主持之週知及民主程序，並甚於成年人普選制度，

聯合國認爲必要峙可愍仔此種程序。

原刑拾

依憲章第七！芝條（辰）款遞送關於非自治領七之

情報得受安全及憲法考慮之限制。此卽謂情報之範闈

在某種情形干得加限制，但第七卜三條（辰）款之限制

並不解除一會員國所負第十一章之義務。＂限制＂僅指

所遞送之鉀濟凈社會及敎育性質之情報之數量而，lO

原則拾臺

憲章第七卜三條（辰）款所稱憲法考慮之唯一情

形，爲領土與管理國間之憲法關係所引起者。此種憲

法考慮所指之情形，乃一領土之憲法允許此領土經由

自由選舉產生之楓關，在經濟l社會及敎育事項L實h

自治。但第七 l·三條（辰）款規定之遞送情報義務依H

存在，除非此種憲法關係不許管理國家之政府或國會

接受關於此領七內經濟這肚會及敎育情況之統計及其

他屬於專門性質之情報。

原則4合永

安全考慮過夫未經援引。祗在極特殊之情形下，經

濟渲社會及敎育情況之情報始能有任何安全含義。因

此，在其他情形下應無根擡安全理由限制遞送情報之

必要。

一五四二（十五）．依憲章第七十三條

（辰）款遞送情報問題

大會，

案査大會一几五三年 t·一月二卜七 H 決議案七四

二（八）核定噱以確定某一領土是否仍屬聯合國憲章第

t~－章範團之［月素表，


